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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大连商品交易所结算管理办法

（修改对照表征求意见稿）

（注：阴影部分为新增内容，“……”（省略号）含义为该条款未修改的其他内

容。）

原条文 修改后条文

第六十条 交割结算价为该期

货合约交割结算的基准价。滚动交

割的交割结算价采用该期货合约滚

动交割配对日的当日结算价。一次

性交割的交割结算价采用该期货合

约自交割月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最后

交易日所有成交价格的加权平均

价；鸡蛋、乙二醇、苯乙烯、液化

石油气、生猪、原木等品种期货业

务细则对一次性交割的交割结算价

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提货单

交割的交割结算价采用该期货合约

提货单交割配对日的当日结算价。

每日选择交割的交割结算价采用该

期货合约每日选择交割配对日的当

日结算价。

……

第六十条 交割结算价为该期

货合约交割结算的基准价。滚动交

割的交割结算价采用该期货合约滚

动交割配对日的当日结算价。一次

性交割的交割结算价采用该期货合

约自交割月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最后

交易日所有成交价格的加权平均

价；鸡蛋、乙二醇、苯乙烯、液化

石油气、生猪、原木、纯苯等品种

期货业务细则对一次性交割的交割

结算价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提货单交割的交割结算价采用该期

货合约提货单交割配对日的当日结

算价。每日选择交割的交割结算价

采用该期货合约每日选择交割配对

日的当日结算价。

……


